榕城区环保局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预算公开工作，便于社会公众理解部门预算信息，根据《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揭榕财[2017]21号）和《关于批复2018年度预算的通知》（揭榕财[2018]5号）文件要求，现就2018年度预算情况作以下的说明：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根据《关于印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揭市机编发[2014]47号）和《印发揭阳市榕城区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揭榕机编[2015]16号）的文件精神，于2015年4月份设立揭阳市榕城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局”），为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财务隶属区财政局一级预算单位。部门职责为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榕城区环境保护工作。
（二）机构设置
区环保局设有办公室（加挂法规宣传股牌子）、规划与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股（加挂污染物总理减排股牌子）、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股（加挂辐射环境管理股牌子）和环境监察分局（加挂环境监察大队牌子）四个内设机构。
二、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1、2018年收入预算总体情况

2018年区环保局收入预算总计为108.20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预算收入为0.90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的预算收入为2.30万元；节能环保支出的预算收入为97.1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的预算收入为7.90万元。
2、2018年收入预算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8年区环保局收入预算总计比上年度减少26.90万元，增长率为-20%，其中：本年度新增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预算收入0.90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的预算收入增加2.0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的预算收入减少34.7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的预算收入增加4.90万元。
原因：由于本年度新增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预算收入，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的预算收入和住房保障支出的预算收入有所调整上升，同时，为贯彻上级关于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要求，区环保局积极创新机制、完善措施，节能环保支出的预算收入得到有效压减，故2018年我局收入预算总计较上年度有所减少。

（二）支出预算说明
1、2018年预算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区环保局预算支出总计为108.20万元（106.20万元为基本支出，2.00万元为项目支出）。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预算支出为0.90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预算支出为2.30万元；节能环保预算支出为97.10万元；住房保障预算支出为7.90万元。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安排如下：人员经费预算支出为84.20万元，其中：人员工资福利预算支出为77.3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预算支出为6.90万元。公用预算支出为24.00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预算支出为24.00万元（包括办公费0.60万元，印刷费3.00万元，咨询费2.00万元，邮电费1.00万元，差旅费2.00万元，维修（护）费2.00万元，培训费1.00万元，劳务费4.8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0万元，其他交通费用5.20万元）。
区环保局的“三公”经费为公务用车运行费用，现有本单位执法公车1辆，区政府调拨使用公车2辆，2018年的“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为2.40万元，均用于公务用车的维护保养、运行油费及购买保险等。
（二）2018年预算支出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8年区环保局预算支出总计比上年度减少26.90万元，增长率为-20%。其中：人员经费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12.85万元（人员工资福利预算支出增加9.2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预算支出增加3.65万元）；公用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减少39.75万元（均为商品和服务预算支出）。

原因：由于本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预算支出有所调整上升，原属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预算支出的住房公积金预算支出科目调整到工资福利预算支出中，且新增社会保障和就业预算支出，人员经费预算支出比上年度有所增加；同时，为贯彻上级关于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要求，区环保局积极创新机制、完善措施，公用预算支出得到有效压减，故2018年我局总体预算支出较上年度有所减少。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年区环保局无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四、名词解释

（一）“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所需的费用，包括团组数及人数情况；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所需的费用；国内公务接待所需的费用，包括批次及人数等情况，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要细化到“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
（二）机关运行经费：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区环保局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劳务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等局日常工作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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